












法律意见书

6.债券用途 ： 昌吉州东线供水工程项目

7.还本付息方式： 每年付息， 到期一次性偿还债券本金

四、 项目批复文件

1.2024年2月 1 日， 昌吉回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《关

于昌吉州东线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(昌州发改农发(2024)

8 号) 。

2.2024年 5 月 9 日， 昌吉回族 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 出

具《昌吉州东线供水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》 (昌州发改项目 (2024)

35号 ) 。

3.2024年3月 29 日，昌吉回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出具《关于昌

吉州东线供水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 (新环审 (2024) 70

号) 。

4.2024年 1月 24 日，昌吉回族 自治州自然资源局出具 《建设项

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 (用字第650000202400003号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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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本项目的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

1.泽庭水利发展投资公司为本期债券发行所编制的实施方案披

露了以下内容： 项 目基本情况、 经济社会效益分析、 项 目事前绩效评

估及绩效目标情况、 项 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、 项 目收益与融资

自求平衡方案、 项 目压力测试与评价、 项目风险提示、 其他需要说明

的事项 。

方案显示： 本项目运营收入主要来源为供水水费收入。项目收益

覆盖债券本息总额的保障倍数为3.41倍，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可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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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衡 。

六、 中介机构资

2.根据新疆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(以下简称水

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) 出具的《昌吉州东线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

告》 , 报告认为本项目可行。

3.根据新疆宏昌天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(简称宏昌天圆会所)

出具的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东线供水工程专项债券收益和融资

自求平衡评价报告》 (简称总体评价报告) , 报告认为： “经上述分

析，基 于财预 (2017) 89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，本项目以运营收入稳

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，拟通过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

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。 在拟建项目实施单位及相关参与单位提供

的数据真实，项目设计、 预测可靠及所依据各项假设合理的前提下，

评价咨询意见认为项 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资金的本金

和利息，本息覆盖率为 3 . 4 1 ,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 ”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进行了披露，本期债券的偿债措施

能够用于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， 符合专项债券发行的相关

法律规定 。

质

1.可行性研究咨询机构

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于2023年12月对昌

吉州东线供水工程项目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

院现持有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3 年 11 月 17

日核准的《营业执照》 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650000MA7M5N1B6E) 。

经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，具备工程设计水利行业甲级

资质 (证书编号： A165001032) 。

8











法律意见书 

 

 

 

 

 



法律意见书 

 

 

 
 



法律意见书 

 

 

 
 



法律意见书 

 

 

 

 



法律意见书 

 

 

 


